
附件4

河南省矿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说明大纲


一、编制的目的和意义
1.本标准以矿井水为低温热源，采用热泵技术进行制冷、供暖和制取生活热水，规范河南省矿山企业矿井水余热利用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验收及运行管理流程，响应国家节能降碳、资源循环利用政策。
2.解决矿井水余热利用项目实施中技术不统一、设计不合理、施工不规范等问题，保障工程质量与安全可靠运行。
3.推动矿井水这一非常规水源的资源化利用，降低矿山企业用能成本，减少环境污染，促进矿业领域绿色可持续发展。
二、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
（一）任务来源
依据《河南省矿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（豫矿协字〔2024〕18号）相关规定，由河南省矿业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组织编制。
（二）编制原则
1.科学性原则：基于矿井水余热利用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，结合河南省矿山地质、气候、水质等地域特点，确保标准技术先进、数据准确。
2.实用性原则：聚焦工程实际需求，内容简洁明确、可操作性强，兼顾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，适应不同规模矿山企业的应用场景。
3.合规性原则：严格遵循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，与行业技术规范协调一致，避免冲突矛盾。
4.前瞻性原则：预留技术发展空间，适应热泵技术、水处理技术等相关领域的创新应用，引导行业良性发展。
（三）编制依据
1.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：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、GB 50015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》、GB 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、GB 50168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》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2.河南省地方相关规定：DBJ41/T121《河南省污水源热泵系统应用技术规程》等。
3.矿山企业矿井水余热利用工程实践经验、科研成果及相关技术资料。
三、编写过程
1.立项筹备阶段：组建由河南省有色工程勘察有限公司、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中国矿业大学等单位组成的编制团队，明确分工；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、技术文献及工程案例，开展前期调研。
2.草案编制阶段：结合调研结果，梳理矿井水余热利用关键技术环节，确定标准框架与核心内容；起草标准文本初稿，完成术语定义、技术参数、设计要求等核心章节的编写。
3.征求意见阶段：向矿山企业、设计单位、施工企业、设备厂商、科研院校等相关方广泛征求意见；组织专家研讨会，对草案进行技术论证，梳理反馈意见并修改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4.审查定稿阶段：针对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情况进行复核，邀请行业权威专家进行最终审查；根据审查意见优化调整，形成标准报批稿，报河南省矿业协会审批发布。
四、主要内容的确定
1.范围与术语：明确标准适用于河南省矿山企业以矿井水为低温热源，采用热泵技术进行制冷、供暖和制取生活热
2.水的系统工程：界定矿井水、水源热泵、开/闭式换热系统等核心术语，统一行业认知。
3.技术要素：规定可行性评估的核心内容，包括项目必要性、余热源特征、水质分析、开发利用方案等，为工程立项提供依据。
4.设计参数：明确矿井水流量、水温、水质处理要求，集水池、冷热水系统等关键设计参数，确保系统高效运行。
5.系统设计：涵盖取排水系统、热泵机组选型、井筒防冻、供冷供热管网等设计要求，细化不同末端系统的运行参数与机组配置原则。
6.安装与验收：明确施工资质、设备进场要求、管道安装、机组安装等施工规范；划分分项工程与检验批，规定验收流程、主控项目与一般项目的验收标准，保障工程质量。
7.监控与运行管理：制定维护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，明确系统监测指标、计量要求及设备维护保养内容，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。
五、采标情况
1.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主要采用国内现行国家、行业标准及河南省地方标准的核心技术要求，结合河南省地域特点进行针对性调整与补充：
[bookmark: _GoBack]2.直接引用GB/T 19409《水（地）源热泵机组》等国家标准的关键技术参数与验收要求。
3.参考DBJ41/T121《河南省污水源热泵系统应用技术规程》等地方标准，适配河南省气候与水质条件，优化矿井水取水、水处理及热泵系统运行参数。
4.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，因国内外矿山地质条件、矿井水水质特性、用能需求等存在显著差异，国内现行标准更贴合河南省工程实际。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
1.分歧意见收集：在征求意见阶段，对收到的关于矿井水水质处理工艺、热泵机组选型范围、井筒防冻设计参数等重大分歧意见进行分类梳理，记录反馈单位及核心诉求。
2.技术论证：组织编制团队与相关方召开专题研讨会，结合工程实践数据、科研成果及地域特点，对分歧点进行技术分析；邀请行业专家提供专业意见，明确技术合理性与适用边界。
3.协调处理：针对分歧意见，在保障标准科学性与安全性的前提下，兼顾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，优化调整相关条款。例如，针对矿井水水质处理工艺分歧，明确“宜采用低成本物理措施，经技术经济分析确定”的灵活要求；对热泵机组选型范围，补充不同制冷量对应的机组类型推荐，确保条款实用可行。所有分歧处理过程均形成书面记录，存档备查。
七、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1.本标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内容与国家现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，且在具体应用中相互补充：
2.全面贯彻国家节能、环保、资源循环利用的立法精神，将矿井水余热利用的节能要求、环保指标纳入标准核心条款，呼应法律法规要求。
3.所有技术要求均符合GB 50015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》、GB 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等强制性标准的规定，对相关标准的技术要求进行细化与落地，确保工程实施过程中合规达标。
八、标准实施的建议
1.宣贯培训：由河南省矿业协会牵头，组织编制团队开展标准宣贯活动，面向矿山企业、设计单位、施工企业等相关方进行培训，解读标准核心内容与实施要点。
2.试点推广：选择不同规模、不同类型的矿山企业开展试点应用，总结实践经验，形成典型案例，为标准全面推广提供参考。
3.动态维护：建立标准实施反馈机制，收集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改进建议；根据技术发展与政策调整，适时对标准进行修订完善，确保其时效性与适用性。
4.配套支持：鼓励相关单位围绕标准开展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，推动矿井水余热利用相关技术、设备的升级优化，为标准实施提供技术支撑。
九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1.标准的地域适配性：本标准针对河南省矿山的地质条件、矿井水水质特点、气候特征及用能需求制定，其他地区可参考使用，但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调整相关参数。
2.新技术应用说明：标准中未对尚未成熟或应用范围较窄的新技术进行强制要求，相关技术应用需经充分的技术论证与实践验证后，可参照标准核心原则执行。
3.解释权：本标准的条文解释权归河南省矿业协会所有，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技术问题，可向归口单位咨询。


